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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编号：临 2013—010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或连带责任。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乙方”）于2013年4月23日召

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成都购买生产用地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本公司 2013年4月2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为临 2013-009 号）。 

近日，本公司与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成都高新区

管委会”或“甲方”）就本公司及下属合资企业—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州塞维拉”）拟在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成都高

新区”）分别设立数家独立法人企业（以下简称“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本公司

西部生产基地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的相关事宜，签署了《成都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

协议》）。 

一、《投资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 《投资合作协议》各方  

甲方：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二）投资项目概述 

l、项目名称：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生产基地。 

2、项目内容：建设集电梯整机、电梯电气核心零部件、电梯导轨及 LED绿色照

明产品制造和销售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 

3、项目用地：为支持乙方的投资，根据项目需求，甲方拟分别向乙方投资组建

的项目公司及广州塞维拉投资组建的项目公司提供位于成都高新区西部园区内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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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6.6万平方米及 1.9万平方米（分别约为 100亩及 30亩，最终面积以高新区规

划建设局批准的项目公司总体方案所需面积为准）的土地用于本协议项下的项目建

设。 

（三）项目经济指标预测 

该项目计划于 2015年投产，五年内达产，预计达产后年产值约 14.6亿元。 

（四）协议生效 

1、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生效。 

2、若本公司及广州塞维拉投资组建的项目公司竞买成交，由项目公司分别与成

都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该宗土地地价款以成交价为准。

若项目公司未能中标，本《投资合作协议》自行终止。 

二、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是双方合作基础及共同意愿的表

达，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基础，但项目公司参与土地竞买是否中标存

在不确定性；如竞买成功，公司将按决策程序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并公告。 

2、本《投资合作协议》中所涉及的项目经济指标预测等前瞻性描述不构成公司

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与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六日 

 


